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文件

	国管资〔2017〕59号



关于开展中央行政事业单位2016年度
国有资产决算和绩效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
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做好中央行政事业单位2016年度国有资产决算编报工作，增强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的科学性、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编报资产决算的单位范围

国务院各部门、各单位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，有关人民团体本级和所属各级财务独立核算单位。

    二、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

（一）编制报送决算材料。各部门、各单位组织各级预算单位全面清理统计2016年度资产配置和处置、对外投资及相关权益、资产出租出借和闲置情况，填报资产年度决算明细表，生成汇总表后逐级上报。

各部门、各单位统一审核汇总所属各级预算单位的资产年度决算材料，于2017年4月30日前报送我局。资产决算会审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审核批复决算报告。2017年7月31日前，我局对各部门、各单位资产年度决算汇总报告提出审核意见，并批复部门本级资产年度决算报告。

各部门、各单位依据我局审核意见，于8月31日前，批复本系统所属其他预算单位资产年度决算报告。

（三）组织开展绩效评价。2017年9月30日前，我局在各部门决算数据基础上，结合工作实际，依据相关绩效评价指标开展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资产决算编报工作，加强指导培训和内部协调配合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保证数据质量，按时报送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报送材料包括：本部门（本系统）国有资产年度决算报表（含国管资决01-07表、国管资附01-04表）及资产管理报告书的纸质材料和电子数据（jio格式）光盘。报送材料加盖部门公章，通过机要交换报送我局资产管理司。

（三）请登录国管局网站（http://www.ggj.gov.cn)“下载中心”下载资产年度决算报告相关资料和软件。

附件：1.2016年度国有资产决算编报部门名录

      2.2016年度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决算报表

      3.资产管理报告书（样式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2月27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宋大为 63097712    王慧  83084862
  技 术  咨 询：张成瑞 630946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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